
山东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改议案 

 
各位董事：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特对本公

司章程做出如下修改： 

1、拟在《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二节后加入“第三节   专门委员

会”，其后的章节条款依次顺延。其内容如下： 

第一百三十六条  经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

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三十七条  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

一名。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其主要职责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

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第一百三十八条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

两名。审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由独立董事委员担任。其主要职

责是：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第一百三十九条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

两名。提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由独立董事委员担任。其主要职

责是： 

（一）研究董事、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二）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 

（三）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第一百四十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占两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由独立董事委员担任。

其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董事与经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二）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第一百四十一条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意

见，有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四十二条  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设置和工作条例由董

事会决定和制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  各专门委员会对公司董事会负责，各专门委员

会的提案应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 

2、将原章程第八十九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

东大会在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和多轮补缺投票

制。”修改为：“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在董事、监事的选

举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公司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



上董事时，每一有表决权的股份拥有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总人

数相等的投票表决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

可以分散选举数人，最后按得票多少决定全部当选董事，即累积投票

制。其操作细则如下： 

（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投票股东必须在一张选票上注明所

选举的所有董事，并在其选举的每名董事后标注其使用的投票权数

目。 

（二）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权总数超过了其所合法拥有

的投票权数目，则该选票无效。 

（三）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权总数没有超过其所合法拥

有的投票权数目，则该选票有效。 

（四）表决完毕后，由股东大会监票人清点票数，并公布每个董

事候选人的得票情况。依照董事候选人所得票数多少，决定董事人选，

当选董事所得的票数必须超过出席该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 

（五）如果在股东大会上中选的候选人数超过应选人数，则得票

多者当选；如果在股东大会中选出的董事候选人数不足应选人数，则

应就所缺名额再次进行投票，直至选出全部董事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于董事会召开前 10 日提交董事会。 

董事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对候选董事、监事的身份和基本

资格进行审查。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提供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3、将原章程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七条“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律师”修改为“律师”。 

就上述议案，请各位董事审议。 

 

山东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4 年 3 月 14 日 


